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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安标准恒鑫世家终身寿险（分红型） 
 

 

 

 

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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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书 
 

 

 

 

本产品为分红型保险，未来的保单红利为非保证利益，其红利分

配是不确定的。终了红利将在保险合同终止时支付。 

 

 
在本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指恒安标准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合同”指您与我们订立的 

恒安标准恒鑫世家终身寿险（分红型）保险合同。 

 

本产品说明书为帮助客户理解保险条款所用，详细信息以保险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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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恒安标准恒鑫世家终身寿险（分红型） 

 

投保范围  满 28 天-69 周岁 

 

保险期间  终身 

 

交费方式  年交 

 

交费期间  趸交、3 年/5 年/10 年/15 年/20 年/30 年 

 

保险金额 

1.初始保险金额 

初始保险金额由您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2.红利保险金额 

红利保险金额是指因分配年度红利所增加的保险金额。已分配的红利保险金额也将计入以后各年度的

红利计算基数。 

3.有效保险金额 

有效保险金额为初始保险金额与各保单年度累计已分配的红利保险金额之和，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变

更的，均以变更后的金额为准。 

 

等待期 

等待期是指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导致保险事故发生，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的

一段期间。合同等待期为 180日，自合同生效日次日零时起或每一次复效日次日零时起算。 

等待期内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导致身故或全残的，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我们

向您无息返还合同已交付的保险费，合同终止。 

等待期内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全残的，我们承担保险责任。 

 

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等待期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导致身故或全残，我们按照

下列方式承担保险责任，在合同履行中发生合同效力中止情形的，则按照条款第 3.3 款的约定执行： 

一、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时未满 18 周岁，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时合同已交付的保险费和初始保险金额对应的

现金价值两者中的金额较大者，加上合同累计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给付身故保险金，合同终止。 

若被保险人身故时已满 18 周岁且未满 65 周岁，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时合同有效保险金额的 150%给

付身故保险金，合同终止。 

若被保险人身故时已满 65 周岁，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时合同有效保险金额的 100%给付身故保险金，

合同终止。 

二、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全残时未满 18 周岁，我们按被保险人全残时合同已交付的保险费和初始保险金额对应的

现金价值两者中的金额较大者，加上合同累计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给付全残保险金，合同终止。 

若被保险人全残时已满 18 周岁且未满 65 周岁，我们按被保险人全残时合同有效保险金额的 150%给

付全残保险金，合同终止。 

若被保险人全残时已满 65 周岁，我们按被保险人全残时合同有效保险金额的 100%给付全残保险金，

合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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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者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二、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三、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

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四、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五、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六、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七、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一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除投保

人本人外）退还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一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全残的，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退还合同的现金价

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合同的现金价

值。 

 

我们的投资策略 

我们立足于长期稳健的经营，严格防范和控制投资风险，坚持资产与负债匹配并结合自身条件和产品

特点，选择合适的投资渠道，努力保持分红水平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红利及红利分配 

1.红利的来源 

红利来源于利差、费差、死差等，即实际经营成果优于预定假设（预定利率假设、预定费用率假设、

预定死亡率假设等）的盈余。我们在每个会计年度至少将可分配盈余的 70%分配给您。 

2.红利分配 

我们将在每一会计年度后对该会计年度的分红保险业务进行核算，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经营状况，确

定红利分配方案，并在每年的合同生效日对应日后向您提供红利通知书。影响保险单分红水平的因素主要

是公司该会计年度的实际经营状况，包括分红账户的投资收益状况、实际赔付状况、实际的营业费用状况

等。 

本保险产品为增额分红保险产品，红利分配包括年度红利和终了红利。年度红利以增加保险金额的方

式给付，增额部分也参加以后各年度的红利计算。身故或其它原因导致合同终止的，我们将根据分红保险

业务的实际经营情况进行核算，以现金方式给付终了红利。保险合同的红利水平是不保证的，在某些

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犹豫期及合同解除 

1.犹豫期及犹豫期内享有的权利 

合同生效后，自您收到保险单的次日零时起，您享有 15日的犹豫期，您可在此期间内要

求解除合同。自您向我们书面申请解除合同之日起，合同即被解除，我们自始不承担保险责

任。我们将无息退还您已交的全部保险费，但将扣除不超过人民币 10元的工本费。 

2.犹豫期后解除合同的处理 

犹豫期过后，您可以要求解除合同。您要求解除合同的，合同自我们收到您完整的解除合同申请材料

时终止。我们计算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当日的合同现金价值，并在 10 日内向您返还该现金价值，如有特

别红利的，则同时支付。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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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价值 

现金价值是保险合同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我们退还的那

部分金额。合同的现金价值包括初始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现金价值和各保单年度累计分配的红利保险金额所

对应的现金价值。 

每一保单年度末初始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和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具体数额请见“现金价

值表”，保单年度内的现金价值您可以向我们咨询。“现金价值表”中所列的现金价值数额是在您按时交纳

续期保险费的情况下对应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如您欠交某保单年度的保险费，则该保单年度的初始保

险金额的现金价值为您已交最后一期保险费所对应的保单年度末的初始保险金额的现金价值。 

 

现金价值权益 

犹豫期过后，您可以享受下述现金价值权益。 

1.保单贷款 

在合同有效期内，且合同具有现金价值时，您可以书面形式向我们申请贷款，但应取得被保险人的书

面同意。贷款金额不得超过您向我们申请贷款时合同的现金价值（如有附加合同，则包括附加合同的现金

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后余额的 80%，具体额度需经我们审批，并且每次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6 个月。当您

未偿还的保单贷款本金及利息加上各项欠款之和等于或大于合同的现金价值（如有附加合同，

则包括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数额时，合同效力即行中止。 

2.减少保额 

在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书面申请减少保额，将初始保险金额和累计红利保险金额按相同比例减少。

减少的初始保险金额和减少后的初始保险金额均需符合您申请时我们的规定限额。您办理减少保额后，我

们按照减少后的初始保险金额和累计红利保险金额承担保险责任，并向您退还所减少的有效保险金额部分

对应的现金价值，如减少的有效保险金额部分有对应的特别红利，则同时支付，但我们将先行扣除您的各

项欠款。 

办理减少保额后，您已交付的保险费数额按减少保额后的初始保险金额确定的年交保险

费和所在的保单年度数（如交费期满后为交费年度数）的乘积计算。 

办理减少保额后，如果您仍应交付续期保险费，则以后应交付的各期保险费数额也相应降低。 

 

信息披露 

我们为您提供了两种查询途径，以保证您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保单的运作状况： 

1.恒安标准人寿客户服务专线：956069，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户服务专线查询您个人的保险单状况。 

2.分红保险红利通知书：我们将在每个保单周年日后，向您提供分红保险红利通知书并详细描述各项

红利及红利的计算方法等，以便您能全面了解您个人的保险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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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单利益演示 

张先生，40 周岁，选择了恒安标准恒鑫世家终身寿险（分红型），初始保险金额 1,000,000 元，年交保险费 61,840 元，共交费 10 年。在保险期间内，保险

利益演示如下： 

单位：元 

保单年度

末 
年龄 

年交 

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保证利益 红利利益 

身故保险金/

全残保险金 
现金价值 年度红利 

累计 

年度红利 
终了红利 

身故保险金/全残保

险金+终了红利 

现金价值 

＋终了红利 

1 41 61,840 61,840 1,500,000 17,010 800 800 253 1,501,453 17,553 

2 42 61,840 123,680 1,500,000 47,940 1,601 2,401 855 1,504,457 49,694 

3 43 61,840 185,520 1,500,000 86,690 2,506 4,907 1,824 1,509,185 90,407 

4 44 61,840 247,360 1,500,000 131,170 3,316 8,223 3,236 1,515,571 137,674 

5 45 61,840 309,200 1,500,000 178,980 4,134 12,357 5,112 1,523,647 189,151 

6 46 61,840 371,040 1,500,000 230,270 4,961 17,318 7,448 1,533,424 245,021 

7 47 61,840 432,880 1,500,000 285,180 5,799 23,116 10,290 1,544,965 305,509 

8 48 61,840 494,720 1,500,000 343,870 6,753 29,869 13,599 1,558,403 370,822 

9 49 61,840 556,560 1,500,000 406,510 7,621 37,490 17,458 1,573,693 441,215 

10 50 61,840 618,400 1,500,000 473,280 8,507 45,997 21,889 1,590,886 516,939 

15 55 0 618,400 1,500,000 543,080 8,862 89,592 48,335 1,682,723 640,071 

20 60 0 618,400 1,500,000 619,510 9,231 135,004 83,138 1,785,644 786,284 

25 65 0 618,400 1,000,000 699,730 9,616 182,309 128,305 1,310,614 955,602 

30 70 0 618,400 1,000,000 752,930 10,017 231,585 186,024 1,417,610 1,113,322 

35 75 0 618,400 1,000,000 802,550 10,434 282,915 261,092 1,544,007 1,290,696 

40 80 0 618,400 1,000,000 846,360 10,869 336,385 358,844 1,695,228 1,489,906 

45 85 0 618,400 1,000,000 883,450 11,322 392,082 487,089 1,879,171 1,716,924 

50 90 0 618,400 1,000,000 913,930 11,794 450,101 658,306 2,108,407 1,983,597 

55 95 0 618,400 1,000,000 938,140 12,286 510,539 895,407 2,405,946 2,312,504 

60 100 0 618,400 1,000,000 957,210 12,798 573,495 1,247,537 2,821,032 2,753,702 

65 105 0 618,400 1,000,000 990,150 13,331 639,075 1,834,099 3,473,174 3,457,029 

特别提示 

1.该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2.如产生了终了红利，则终了红利只有在合同终止时才进行支付。 

3.利益演示数据四舍五入到元。 


